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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使職權，其增選補選者亦同」、「增加名額選出之中央民意代

表，與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依法行使職權」之規定。

惟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前

述中央民意代表之繼續行使職權，係因應當時情勢，維繫憲政體制所必

要。自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開解釋公布以來，第一屆中央

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已達三十餘年。但該解釋並無使第一屆立法委

員、監察委員得無限期繼續行使職權或變更其任期之意，而憲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已明定：「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其第二項之規

定顯係為避免政權機關職權之行使因改選而中輟，並非謂國民大會代

表得無限期延長任期。

上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二款及第三款關於第一屆中

央民意代表依法行使職權之規定，係因增選補選及增加名額中央民意

代表之選出而增列，與前開解釋意旨相同，既非謂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

意代表得無限期行使職權，亦未限制辦理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

事實上，自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以來，中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理中央民

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為適應當前情勢，第一屆未

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不能行使職權或經常不行使職權

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

止行使職權。

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既須終止行使職權，而憲法第二十六

條、第六十四條及第九十一條關於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規定，目前事實

上仍不能完全適用，中央政府自應依憲法之精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

法規，妥為規劃，在自由地區適時辦理含有全國不分區名額之次屆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至現有增加名額選出之中央民

意代表其職權之行使，仍至任期屆滿時為止，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六二號解釋（79.7.6.）

【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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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對軍人提出彈劾案時，應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至

軍人之過犯，除上述彈劾案外，其懲罰仍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行之。

【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

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明文。司法院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為公務員懲戒之主管機關，此觀司法院組織法第七條規定甚明。

彈劾權在採取三權分立之民主國家，係議會代表人民對政府高級

官員之違法或失職，實施民主監督之制度。我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九十

七條第二項、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條規定之監察院彈劾權，其範圍較

廣。而憲法除就總統、副總統之彈劾程序定有明文外，對於一般彈劾案

之審議，並未就文職或武職公務員作不同之規定。因此，監察院如就軍

人之違法或失職行為成立彈劾案時，自應將該彈劾案連同證據，移送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方符憲法第七十七條之意旨。監察法第八條及公

務員懲戒法第十八條，即係依此意旨所為之規定。

至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過犯，不涉及刑事範圍者，除彈劾案成立

者外，為維護軍事指揮權與賞罰權之合一，確保統帥權及軍令之貫徹

執行，其懲罰仍應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行之。

釋字第二六三號解釋（79.7.19.）

【解釋文】

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

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惟

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

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復

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

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




